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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东至县2022年高考体检工作的通知

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各高考报名点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对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管理，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2022年高考体检工作，确保我县高考体检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成立组织

为使我县2022年高考体检工作圆满完成，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成立东至县高考体检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高考体检工作的组织领导。

其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章小金（县政府）    

副组长：唐玉龙（县政府办）王永红（县教体局） 
商爱元（县卫健委）吕满民（县总医院）
成  员：赵学武（县教体局）赵  敏（县教体局）

魏忠华（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 
方  勇（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  

杨  萍（县考试中心）  何浩峰（县一中）  

查晓宝（县二中）      欧家顺（县三中）   

夏  羽（池州工业学校）张伟东（大渡口中学） 

姚尚志（东流中学）    刘能武（昭潭中学） 

曹志峰（海棠书院）    汪东风（县考试中心）
陈运河（县考试中心）  柯  伟（县考试中心）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郑文君同志任办公室主任，韩方磊同志任主检医师。
二、体检时间

2022年3月15日－3月25日（各高考报名点具体安排时间见附件）

三、体检地点

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
四、加强协作，明确职责

1.县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全县高考体检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制定体检工作日程安排；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各中学、体检医院按要求开展体检工作；负责向体检医院提供空白体检表；负责将体检结论反馈给考生及家长；组织专人检查、复核、验收体检医院报送的体检信息并汇总上报。

2.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具体组织实施体检工作，加强对高考体检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组建体检专班，加强学习和培训，制定工作方案和体检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负责按体检项目和要求对考生进行体检，客观准确填写体检表，并对体检结果负责。

3.各高考报名点学校负责组织本校考生到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进行体检；同时按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准备工作。要确定一名校级领导负责高考体检工作，具体职责是：负责制定《学校2022年高考体检工作组织安排方案》；负责向考生宣传高考体检工作及体检注意事项；负责向考生进行纪律教育，教育考生听从医院的组织与安排，做好体检配合工作；负责组织考生按时到达指定医院参加体检及体检复查工作；负责考生在体检往返途中的安全工作；非城区学校接送学生车辆必须证照齐全、车况良好，卫生防疫达标，要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并联系交警部门警车护送；负责做好考生体检结论反馈工作；负责指导考生根据自己的体检结论填报高考专业志愿。

三、加强管理，确保质量

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在高考体检工作中，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校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手册》开展体检工作，抓好主要环节管理，杜绝违规操作，切实保证体检质量。

1.组建专班并进行岗前培训。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要做好参检医务人员的选拔与培训，组织全体参检医务人员学习相关招生政策和体检标准，掌握正确检查方法加强技术指导，克服经验主义和麻痹思想。

2.要加强对全体参检医务人员的纪律教育，参检医务人员要严格执行体检标准，规范体检操作程序，准确填写体检结果，避免在体检工作中出现误检、漏检、漏填、错填、错签等现象，杜绝一切不规范的操作行为。参检医务人员要对本人所检查项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要对自己检查的项目签字确认，严格实行“谁签字谁负责，谁主检谁负责”的制度，避免出现任何差错。

3.主检医师要负责综合各科检查结果，进行全面审核，确保各项目体检结论与总结论相符，准确填涂“意见”栏，加盖体检医院的蓝色印章，确保体检结论准确无误。纪检部门要参与体检工作，要对体检工作全过程的监督，全体体检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体检纪律，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干扰。对在体检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有关行政法规严肃处理。

附件：1.东至县2022年高校招生体检日程安排表

      2.高校招生体检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3.高考体检注意事项

东至县招生委员会

                     2022年3月2日

附件1：

东至县2022年高校招生体检日程安排表
	日期
	学校
	总人数
	每天送
检人数
	考生安全责任人
	体检
地点
	备注

	3月15日
	渡中
	544
	360
	张伟东
	东至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
	1、 各校必须根据日程表安排考生于当天早上7点前（不吃不喝）达到体检地点，并注意前一天晚上休息好，不得饮酒，上网。
2、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体检者，等候通知集中到医院补检。
3、 体检表不得折叠、弄脏、弄湿，不得私自涂改。体检未结束前，考生不得离开体检现场。
4、 确保考生体检期间交通、饮食等方面的安全，所乘往返车辆要求车况好，不超载。
5、 各校要安排一名领导带队，各班主任亲自带学生进站体检，全程跟队维持体检秩序，服从体检站统一安排。

	3月16日
	渡中
	544
	392
	张伟东
	
	

	
	昭中
	208
	
	刘能武
	
	

	3月17、18日
	三中
	973
	487
	欧家顺
	
	

	3月19、20、21日
	二中
	1228
	410
	查晓宝
	
	

	3月22日
	一中
	639
	450
	何浩峰
	
	

	3月23日

	一中
	639
	474
	何浩峰
	
	

	
	东中
	285
	
	姚尚志
	
	

	3月24日
	池工
	467
	467
	夏 羽

	
	

	3月25日
	海棠
	246
	246
	曹志峰
	
	

	合计11天
	8校
	4590
	
	
	
	


附件2

高校招生体检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一、体检站站长职责

1.认真选调体检医师及工作人员，安排专人分组引领、传送表格，做好体检考生的管理。

2.组织体检站工作人员学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招生体检工作手册》，明确职责，实行岗位责任制。

3.在工作过程中，监督、检查、了解各科室情况、协调处理有关体检中的问题。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市、县（区）体检领导小组汇报。

二、主检医师职责

1.在站长领导下负责全站业务指导和监督。

2.负责综合各科检查结果，进行全面审核，确保各项目体检结论与总结论相符，准确填涂“意见”栏，加盖体检医院的蓝色印章。

3.对各科项目进行复查，如有疑问有权当即退回原件复查。

三、各科医师职责

1.检查体检表上套打的照片与被检者是否相同，严防冒名顶替，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2.认真执行《招生体检工作手册》，防止偏宽、偏严、错检、漏检的现象的发生。

3.严格按规定的体检工作方法进行体检和填、涂表格，字迹要清晰。不得潦草。

4.要廉洁守法，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或捏造病情陷害考生。

5.体检结论要客观、公正、准确。

四、送检领队人员职责

1.组织考生按规定时间到达体检站，戴好口罩，按编号保持安全距离，有秩序地进行体检。

2.对考生进行纪律教育，指导考生做好体检的准备工作，介绍体检有关要求（如不戴隐形眼镜，临时不点眼药水）。

3.做好卫生防疫安全工作。

4.对体检结论要做好记录，并通知考生，供考生填“志愿”时参考（注意限报专业）。
附件3
高考体检注意事项

一、各校班主任是考生体检安全第一责任人，要按时做好本班考生的组织服务工作，落实好防疫要求，佩戴好口罩，确保今年的高考体检工作安全顺利进行。

二、各班领到体检表后即发给每个考生，同时发给检验报告单，让学生核对本人信息，确认无误后用碳素笔填写“既往病史”（一般填写“无”），同时填好检验报告单上的学校、姓名、准考号等项。

三、各班主任立即收回体检表和检验报告单，按男女分类编组（15人左右），确定组长，并将体检表和检验报告单分组装袋（小号上，大号下），袋面写好准考号和姓名。在体检时，每组考生都要安排老师，引导考生有序体检。

四、体检前提醒学生注意饮食和休息，禁止饮酒、上网吧，以防转氨酶超标。体检当日早上7:00前空腹到达体检地。

五、体检时，嗅觉有三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酒精、白醋、水。

六、根据日程安排，早上空腹到体检医院，服从体检引导员指挥；体检结束，经引导员同意，才能有序，保持安全距离离开体检医院，按照学校要求返校。

七、体检时必须佩戴好口罩，对确需取下口罩进行体检的项目，要确保安全距离，做到即取即戴，并服从调度，听从医师要求，保持安静，爱护公物。

八、不合格考生要注意保密，及时通知家长与主检履行有关治疗复查手续。

九、教导处及时领取体检表复印件，保管好本校学生的体检表复印件，不得外传，仅供填报志愿时参考。教导处保管好全校考生的检验报告单（归档材料）。

十、各校要督促考生按照复核体检表要求认真复核，发现体检结论有误，学校应将其汇总，在一周内向县考试中心申请，经同意后由县考试中心组织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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